
警钟长鸣系列之二： 

顶尖科研人员为什么成了学界老虎 

 

今年以来，学科带头人、知名教授、系主任——一些高

校和科研院所中的顶尖科研人员，接连传出因贪腐被调查的

新闻，暴露出科研经费分配、使用与监管中的诸多薄弱环节。

依法加大对学术腐败的惩治力度，对任何挤占挪用科研经费

现象都实行“零容忍”，并对主要责任人进行问责和查处。 

  由于国家在科研经费上大量投入，一定程度上使高校、

科研院所成为巨大经济实体，而腐败就在昔日的一方净土滋

生蔓延。 

  10 月 29 日，北京市某知名高校教授张某贪污案被提起

公诉，这名 47岁的工科教授因涉嫌贪污科研经费出庭受审。 

  他是在 10月 24日科技部部长万钢等回答全国人大常委

会对国家财政科技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的专题询问后，记者

所查到的一名因贪污科研经费而走上被告人席的教授。 

  清净的象牙塔，贪腐犯罪隐匿在何处? 

  近年来的情况显示，起初不断进入反腐视线的，是校长、

院长、会计、统计员、管理员、采购员，这些人身处高校中

各类管理、行政岗位。而像“自然科学基金会会计贪污公款

2 亿只为讨好情人”的新闻报道，就曾在 2004 年轰动一时。 

  北京市海淀区是我国高校、科研院所最为密集的区域，



有 39 所普通高等院校，以及中国科学院 41个研究所。海淀

区检察院反贪局统计 2005年至 2012年立案侦查的高校与科

研院所职务犯罪情况，发现涉罪人员遍及图书馆、博物馆、

餐饮部、制服房、留学生办公室、装备处、财务部、教材科、

外宾招待所、加油站、车队、卫生科等 40余个部门。 

  不过，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学术大腕、学科带头人、

知名教授、系主任，甚至是候选院士——这些高校和科研院

所中的科研人员，尤其是学术界的大佬、知名教授在全国范

围内不断传出被查消息。 

  今年元旦前夕，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贪污罪，判处中

国科学院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原主任段振豪有期徒刑十三

年。 

  案发前的 2011 年 5 月，段振豪被列入中科院该年度候

选院士名单，源于他在地球科学领域研究成果显著，在国际

上影响较大。他是国际地球化学最高奖（哥德斯密特奖）评

委，国际重大科学计划（地球深部碳探测）共同主席。 

  2011年 7 月，段振豪虚报冒领差旅费，涉嫌贪污，中国

科学院监察审计部门核实后将其移交司法机关。据报道，

2002 年至 2011 年 7 月间，段振豪担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计算地球化学及其应用学科组组长，负责

科研项目的立项申请、项目执行直至结题验收全过程。北京

市第一中级法院认定，段振豪和他的秘书车春兰使用虚假票



据报销差旅费、复印装订费、租车费、劳务费，骗取科研经

费 100万余元。他还伪造虚假开发合同，使用虚假票据报销，

骗取科研经费 5.85 万元。段振豪被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三年。段振豪上诉后，北京市高级法院终审维持

了原判。 

  在段振豪领到一审判决后不久，据权威媒体报道，今年

3 月，又一位学术大佬、原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

院长、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走上浙江省杭州市中级法院

的刑事审判法庭。 

  陈英旭是中国水环境治理领域的知名专家，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担任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检察机关的起诉书显示，陈英旭出事，源于他 2008 年

正式接手的“太湖流域苕溪面源污染河流综合整治技术集

成与示范工程”（以下简称“苕溪课题”）。“苕溪课题”

隶属于迄今为止我国资金投入总量最大的环境科研项目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苕溪课题”总经

费高达 3 亿余元，其中国家拨付经费 1亿余元。2008 年 8月

至 2011年 12月，陈英旭用自己课题总负责人的身份，将关

联公司列为课题外协单位，再通过授意关联公司开具虚假发

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 1022 余万元

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如果这一指控被

认定，将可能创造贪污科研经费的新纪录。 



  而文章前面所提到的张某，贪污经费手段也与前述两位

大牌教授如出一辙，一是用虚假发票报销，二是编制假合同、

假预算套现。 

   师生、助理、会计一起腐败 

  参办过“象牙塔”内多起贪贿犯罪的北京市海淀区检

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告诉记者，科研经费大量投入使高校、

科研院所成为巨大经济实体，腐败在昔日的一方净土滋生蔓

延。 

  在我国，以课题项目制组织科研的模式运用普遍，只有

申请课题成功，才能获得经费资助。由资深教授、学科带头

人等担任的课题组长，在科研项目申请和科研活动中起到了

核心作用，不少课题组长一人对课题的人财物说了算，在粗

放的监管体制之下，其权力过于集中极易导致腐败。 

  和段振豪一同站在被告人席上的车春兰，是中科院的一

名学科组秘书。车春兰不仅帮助段振豪使用虚假票据报销差

旅费、复印装订费，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使用虚假票据

报销租车费、劳务费、差旅费，骗取科研经费 17.85 万元。 

  陈英旭利用自己课题总负责人的身份，将关联公司列为

课题外协单位，再通过授意关联公司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

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套取科研经费。而两家关联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系陈英旭的博士生杨尚源、王云龙。 

  罗猛告诉记者，海淀区检察院此前查办的一起科研腐败



案，课题组负责人谷某曾任林科院林木种质资源研究室主任，

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谷某与相关协作单位签订虚假

“子课题协议”，将节余的课题经费先拨付给子课题承担单

位，再从相关单位变现后返回，共获返款 80 余万元，用于

课题组报销一些日常工作中不方便开支的消费，以及作为福

利费用分给课题组成员。 

  围绕科研经费与课题负责人，一些教师、学生、会计、

科研助理等形成了隐秘的腐败生态链。 

  假合同  科研经费这样被套现 

  在科研经费腐败案中，项目课题组的负责人等科研人员，

从科研经费中报销私人花费，签订虚假合同截留侵吞科研经

费，是目前较为常见的犯罪手法。 

  罗猛告诉记者，按照我国的科研经费管理模式，各科研

院校（项目依托单位）统一管理各项科研经费，各项目课题

组在确定的经费额度内具体使用科研经费。调查发现，在科

研经费中报销私人花销是科研经费被滥用最为普遍的方式。

有些科研人员购买资料、设备的同时购买私人用品，统一开

具发票后向单位报销。由于课题组组长或负责人有时难以核

实每一项具体支出，一些私人支出就轻易获得了经费支持。

还有些科研人员伪造课题组长或负责人的签名，从而骗取财

务信任为其支出经费。以这种方式侵吞科研经费，犯罪分子

的侥幸心理非常大，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复制同一伎俩，直



至案发。 

  罗猛分析认为，国家一些重点科研项目，研究内容比较

复杂，一个课题组很难独立完成，需要与其他科研机构甚至

国外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完成。在此基础上，课题合作费

成为一项重要的科研经费支出项目，一些科研人员便通过签

订虚假合作协议的手段截留、侵吞科研经费。罗猛称，海淀

区检察院办理的此类案件，均为蓄谋已久、作案时间较长、

性质恶劣的职务犯罪。如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何某利用

负责课题经费报销的职务之便，以自动化所的名义与北京蓝

盾公司签订了两份共 71万元的虚假合作协议，后分 17 次将

该款提现据为己有，经查蓝盾公司系何某以虚假身份注册的

个人公司。 

  查办科研人员、科研领域犯罪，“因为科学研究的特殊

性，在证据认定上有时会存在争议”，罗猛认为，我国的发

票管理制度相对严格，而科研人员在进行野外考察等项目时

常拿不到正规发票，因此对使用假发票进行报销的情况，也

并非一概认定为贪污公款。而大科研项目打散后外包的价格，

判断其定价是否属实、合理，司法机关也是很慎重的。 

  零容忍  学术自由和管理细化之间 

  在查办科研经费贪腐犯罪过程中，检察官不断发现科研

领域存在的种种管理漏洞。罗猛说，我国对于国家财政支持

科研项目的管理，严格是严格，但也比较粗放。在办案中发



现，几乎各个项目的支出明细中，都有购置笔记本电脑的费

用，这有必要吗?有些项目的管理规定称，结项后剩余的经

费要退回，结果突击花钱的情况不同程度存在。 

  “在科研经费管理使用上出现的腐败现象，不是一个环

节的问题，‘吃经费’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空军反

腐倡廉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空军指挥学院教授王寿林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立项、审批到经费拨付以及项目验

收和监管等，每个环节都存在着不端行为。“科研经费分配

不够透明，项目申报中存在潜规则，各单位八仙过海，各显

神通，争取经费的手段五花八门。这种经费分配方式在其进

入科研单位前，就已经大量‘跑冒滴漏’了。” 

  在科研经费管理使用上存在着诸多矛盾，如竞争性经费

过多而保障性经费过少、物力成本偏高而人力成本偏低、行

政主导强化而学术主导弱化等等，这也是科研经费被挤占挪

用现象一再发生的重要原因。王寿林认为:“一些科研单位

存在着‘官本位’现象，课题项目的分配不是体现学术研究

的逻辑，而是体现权力意志的逻辑，以至形成权力越大、学

术水平就越高、科研能力就越强、课题被立项资助的可能性

就越大的局面。以权力意志主导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不存在

公开透明，也就不存在制约监督，学术腐败因而难以避免。” 

  如何有效管理科研领域?一种声音认为，最终的方案在

于建立更透明的经费分配和监管系统;第二种声音则认为，



国外更为宽松自由的经费管理，才是符合科学研究特殊性的

管理模式，这也是很多海龟回国后不适应的原因。 

  罗猛认为，我们国家的科研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国家财政，

对于国家投入的科研经费，必须保证其专款专用、不被挪用。 

  王寿林认为，必须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改革科研经

费管理使用机制。一是通过立法建立一整套学术管理规范，

使科研经费使用有明确而具体的标准，对劳务费用的分配加

以合理限定，使人们对什么合法、什么非法有一个清晰的认

识。二是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官本位”问题，营造民主、自

由、公开、透明的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让科研成为学术力

量公平竞争下的合理选择。三是将科研经费的分配权、使用

权和监督权进行适当分解，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四是运用

信息技术全程留痕的特质，使科研经费在网络上运行，学术

管理在阳光下操作，实行在线监督、实时监控、动态监管。

五是加强对科研经费的审计把关，从经费预算到经费结算都

要进行审计。六是依法加大对学术腐败的惩治力度，对任何

挤占挪用科研经费现象都实行“零容忍”，并对主要责任人

进行问责和查处。 

 杜绝科研腐败：要避免科研制度行政化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建设创新型国家被提上日程，国

家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力度。近年来，我国科研经费每年以

超过 18%的速度递增，2012年突破了万亿元大关，达到 1 万



余亿元，占 GDP的 1.98%，2013年的投入更是占到了 GDP 的

2.05%，成为世界上对科研投入总量居第三位的国家。 

  科研的高投入带来了成果的高产出，我国每年的专利项

目有 7 万多项，省部级以上的有 3 万多项;但同时科研腐败

也愈演愈烈:把科研经费当成工资福利的有之，把科研经费

当成交通费、旅游费的有之，把科研经费当成修建楼堂馆所

经费的有之，把科研经费拿来购买高档汽车甚至当零花钱的

有之。 

  出现科研经费腐败，首先是科研制度过于行政化造成的。

我国的科研制度往往是以课题项目制的形式在运行，课题项

目的申报往往是由单位领导、资深教授、学科带头人担任组

长，课题组长对课题的人、财、物具有高度的支配权，而这

过于集中的权力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其次是监管不到位。对课题项目组的监管往往是由一些

不懂业务的行政人员在实施监管，这种监管由于缺少专业性，

不能发现项目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对项目运行中到底哪些钱

是该花的、哪些钱是不该花的缺乏有效的监督，造成项目组

对经费支配的随意性。同时由于对与之相关的部门、行业监

管不严，课题组虚开发票并不是什么难事，这就为科研腐败

提供了可能。 

  第三是科研制度管理缺乏弹性。一个课题项目的申请，

往往是在没有作好充分前期准备的情况下为申请而申请的，



在这种情况下，经费填报往往是根据管理部门确定的大致额

度来闭门造车。并且按现在的管理规定，当年的科研经费额

度不能结转，用不了就要收回，再加上科研人员的人力劳动

在编制经费预算中没有办法体现，这都导致科研人员为了花

钱而去造假，而不是为了科研需要而去花钱。 

  第四是科研经费的设置不合理。项目经费过于集中在某

些大项目，而这些大项目一般都是由单位领导、资深教授、

学科带头人等牵头才能申请成功，而那些科研能力、足创新

意识强的年轻学者却因缺乏影响力而申请不到足够的经费。

这就导致有些项目因经费过剩而滋生腐败，而另一些项目则

因经费匮缺而无法运行。 

  如何遏制科研腐败，这是亟待解决的一大课题。应尊重

科研人员，让他们的劳动价值得到应有的体现。比如探讨科

研经费中个人劳务费的支出比例，比如借鉴国外经验，对他

们研究出的优秀科研成果给以大额奖励等，让他们从研究过

程和研究成果中体验到学术尊严。这样他们在做科研时才能

专心，在用经费时才能有公心，而不是挖空心思去搞一些乱

七八糟的票据来套现。还要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科研体制，

在项目申报、经费的管理和使用上都公开、透明。行政管理

要真正起到服务的作用，需要花费的科研经费国家会提供充

足的保障，不该花费的钱一分钱也不能浪费;真正做到根据

研究进度去花钱，而非根据年度的额度来强制花钱和收回。



并且，还要加强对科研经费的审计把关，加大对学术腐败的

惩治力度。只有把学术权力关进学术制度的笼子，让它在阳

光下运行，才能真正遏制住学术腐败，也才能真正加快把我

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